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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 5月 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053,1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42.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

司董事长曾凡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8人，其中董事林柳强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4人，其中监事蔡育玲女士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曾四新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康安伟先生因公请假，其他高管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经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1,553,039.38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取 10％的法定

盈余公积金 10,155,303.94元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42,090,709.18元，扣除

本年度已分配的 2015 年度股利 39,955,357.10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未分配

利润）为 593,533,087.52 元。同意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399,553,57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共计 39,955,357.10 元，

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 2016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用信额度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发

展需要和技改项目的实施，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综合用信总额度为人民币

陆亿元（含固定资产投资和其他专项贷款），并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在董事

会闭会期间全权办理上述用信业务，其所签署的各项用信的合同（协议）、承诺

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本公司概予承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

责任概由本公司承担。本议案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根据二级

市场股价走势，择机出售不超过 1,000万股（不包括公司根据六届二十四次董事

会决议授权所购入的兴业证券股份数量）公司持有的兴业证券股份；期间，如遇

兴业证券实施转增股本、红利送股事项，则上述处置方案的出售数量将按照除权

比例进行相应调整；如遇兴业证券实施配股方案且公司参与配股，则上述处置方

案的出售数量应累加公司所获配的股份数量。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本项交易相

关的协议、合同或其他文件资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000 万元

（含 38,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

理财产品，上述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12 个月，公司可在

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53,199 100.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长、经理班子、监事会主席年薪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69,031,099 99.99 22,100 0.01 0 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151,233,800 100.00 0 0 0 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16,796,300 100.00 0 0 0 0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1,023,099 100.00 0 0 0 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93,100 100.00 0 0 0 0 

市值 50 万以

上普通股股

东 

929,999 100.00 0 0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关于出售部分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的议案 

17,81

9,399 

100.00 0 0 0 0 

9 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

投资理财产品

的议案 

17,81

9,399 

100.00 0 0 0 0 

10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17,81

9,399 

100.00 0 0 0 0 

11 关于修订董事

长、经理班子、

监事会主席年

薪方案的议案 

17,79

7,299 

99.88 22,10

0 

0.12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军利、殷庆莉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网络投票细则》、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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